





乐政字〔2023〕15号


昌乐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昌乐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的通知

各镇（街、区）人民政府（办事处、管委会、管理服务中心），县政府各部门、单位：
《昌乐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已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意，并经县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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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496][bookmark: _Toc31310]
昌乐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总  则
矿产资源是发展之基、生产之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加大矿产勘查、保护和开发力度，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推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推动矿业绿色发展，促进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统谋划部署全县矿产资源领域主要任务和改革发展重要举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山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潍坊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昌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按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4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和〈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要点〉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编制了《昌乐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落实国家和省、市矿产资源安全战略、加强和改善矿产资源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我县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重要依据。涉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相关行业《规划》应当与本《规划》相衔接。
《规划》适用范围为昌乐县所辖行政区域，以2020年为基准年，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25年，展望至2035年。
[bookmark: _Toc472510967][bookmark: _Toc10946][bookmark: _Toc11752]一、现状与形势
[bookmark: _Toc22210][bookmark: _Toc472510968][bookmark: _Toc29724]（一）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展望
昌乐县地处山东半岛中部,泰沂山脉北麓至渤海山前平原之间，土地面积1101平方千米，常住人口58.38万，辖4个镇、4个街道、1处省级经济开发区、1处省级旅游度假区和1处水库管理区，共有99个新型社区，是国务院批准的沿海经济开放县。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全县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打赢“三大攻坚战”和深入落实“六保”“六稳”要求，突出高质量发展、赶超发展目标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2020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30.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8.0亿元，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增加值118.2亿元，同比增长4.4%（工业增加值106.8亿元，同比增长4.5%）；第三产业增加值164.2亿元，同比增长4.3%。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4.5%、35.8%、49.7%。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
到2025年，全面提升我县在省、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重点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区域战略率先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水平开放发展、共享美好生活五大领域塑成新的发展优势，建成生态开放活力精致现代化高品质城市。
[bookmark: _Toc18328][bookmark: _Toc5029]（二）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现状
[bookmark: _VV98][bookmark: _VV99][bookmark: _VV100]1．矿产资源概况及特点。我县矿产地及矿种较多，截至2020年底，全县已发现矿产27种，占山东省148种已发现矿产的18%，其中查明资源量的18种，占全县已发现矿种的67%。查明资源量的能源矿产有煤、油页岩、地热；黑色金属矿产有铁矿；有色金属矿产有铜矿；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有溶剂用石灰岩、耐火粘土；水气矿产有矿泉水；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物有刚玉（蓝宝石）、长石、水泥用石灰岩、水泥用粘土、膨润土、玄武岩、建筑用石灰岩和花岗岩、石棉、建筑用砂。已发现各类矿产地49处，其中大型矿床16处、中型矿床18处、小型矿床15处，大中型矿床以非金属矿床为主。全县优势矿种为刚玉（蓝宝石）、建筑用石灰岩、长石、石棉、膨润土、玄武岩、建筑用砂等，其中刚玉（蓝宝石）资源保有量居全国第一位。
2．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勘查现状。涉及全县的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其它基础调查等评价工作已基本覆盖。例如农业地质与地质遗迹调查研究、1:5万区域地质调查和1:20万区域航磁、区域重力、区域遥感工作已全部完成。
在已发现的矿产中，工作程度达到普查及以上程度的矿产地32处，占矿产地总数的41.56%，其中勘探4处（5.19%），详查5处（6.49%），普查23处（29.88%）；未达到普查工作程度的矿点共45处。截至2020年底，无探矿权设置。
3．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现状。全县已开发利用过的矿产主要是煤、铁、建筑石料用灰岩、粘土、石棉、长石等。“十三五”期间，全县共有2处采矿场（五图煤矿、明河铁矿）设有采矿权。截至2020年底，2处采矿权全部到期灭失。
4．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现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效果显著，“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矿山全部关停治理。截至2020年底，共完成治理废弃矿山50处，恢复矿山土地面积210.89公顷，剩余20余处已列入治理计划，计划于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治理。
[bookmark: _Toc472510969][bookmark: _Toc24331][bookmark: _Toc30982]（三）上轮规划取得的成效
1．基础地质工作得到加强。完成1:5万寿光市、侯镇、口埠、昌乐县等4幅区域地质调查；完成1:5万鄌郚幅、牛沐幅矿产地质调查（昌乐部分）；完成潍坊市古生物化石调查评价与区划研究（昌乐部分）；完成潍坊市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昌乐部分）；建设和更新了一批地质信息数据库，地质信息系统日趋完善。
2．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进一步规范。严格进行矿产开采分区管理，关停禁采区内所有采矿点，资源开发“小、散、多、乱、差”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四）存在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08818923]1．上轮规划未设置建筑用砂石矿权，导致砂石资源供给不足。受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因素影响，我县山区大部分被划入红线范围，未划入红线的区域也受到退让林地、草地、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因素的影响，被划分成零星小块，砂石资源开发利用空间不断被压缩，因此在上轮规划期间，未新设置建筑用砂石采矿权，砂石资源供应紧张问题凸显。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及布局结构不合理。我县历史上开采的矿山多为分散的中小型矿山，矿产资源集约化利用水平偏低，资源开发利用的生产设备和采掘工艺也较为落后，资源利用率总体偏低。
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模式较为单一。上轮规划期间，由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投入大与产出小、见效慢的矛盾较为突出，导致社会资本顾虑大、投入积极性不高，矿山治理融资渠道也相对单一。
[bookmark: _Toc29088][bookmark: _Toc15754][bookmark: _Toc472510971]（五）面临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对保障资源安全提出了新要求，也赋予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内涵。
1．经济社会发展迫切要求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我县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刚性消耗和矿产资源储量增长的非对称性结构矛盾仍较突出，生产和消费快速增加引发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日益突显，矿产资源消费总量仍处于高位。据分析测算，以建筑用砂石为例，“十四五”期间，我县交通、水利、工民建等领域对砂石需求量较大，而目前我县未设立砂石采矿权，因此砂石供需形势十分严峻，迫切需要建立稳定平衡的资源供应体系，提高砂石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2．高质量发展迫切要求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利用效率，转变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加快矿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矿山智能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稳定发展。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加强节能减排，提升废渣、废石等固体废弃物的有效处置与综合利用水平，延长产业链，加强产品高端化、精品化、差异化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构建以“三率”为核心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价指标体系、工作流程、技术方法和运行机制，建立负面清单制度。
3．生态文明建设迫切要求进一步推进矿业绿色发展。“十四五”时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正确处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解决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必须要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快矿业绿色转型，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发挥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矿业。
4．深化“放管服”改革迫切要求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矿产资源管理举措创新，瞄准矿产资源管理短板，立足效能提升，服务改革发展，提高矿产资源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强化采矿权出让前期准备工作，确保采矿权“净矿”出让。
[bookmark: _Toc25579][bookmark: _Toc22291]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bookmark: _Toc5926][bookmark: _Toc24410]（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省、市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筑牢“大地质、大资源、大生态”观，服务于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两个大局。围绕“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目标定位，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围绕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科学调控矿产资源供给；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矿业智能化、绿色化，实现矿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bookmark: _Toc11037]（二）基本原则
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节约集约、综合利用，加强绿色矿山建设，坚持绿色勘查、绿色开发，实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2．底线思维、安全可控。按照构建矿产资源安全供给保障体系要求，加大亟需矿产勘查开发力度，优化完善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提升矿产资源服务保障水平，提高风险监测和应对能力。
3．布局优化、结构调整。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时空布局，突出重点区域、重点矿种，实行区域差别化、矿种差别化管理。优化矿山规模结构，转变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承载力相匹配，形成有序的资源开发保护新格局。
4．市场配置、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准确掌握矿产资源供需形势，培育公平高效规范的矿业权市场，确保市场配置与管理改革相衔接。
[bookmark: _Toc17606][bookmark: _Toc16983]三、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25351][bookmark: _Toc21561][bookmark: _Toc23467][bookmark: _Toc25872]（一）规划目标
1．提升地质工作服务支撑能力。建设地质大数据平台，提升地质资料信息化水平。
2．推进经济发展亟需矿产勘查。“十四五”期间，落实我县清洁能源倍增行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地热矿业权投放，推动地热清洁能源勘查取得新进展。拟投放地热探矿权1处、矿泉水探矿权1处、油页岩探矿权1处，预计新增油页岩资源量3亿吨。
3．实施矿产资源开发总量管理。实现矿产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到2025年，全县地热开采量控制在10万立方米/年；矿泉水开采量控制在5万立方米/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量不低于200万吨/年。
4．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布局。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评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化勘查开采准入条件，形成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新格局，到2025年，全县在产矿山总数不超过5处。
5．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利用；严格执行“三率”考核制度，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水平；新建矿山全部按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实现矿业绿色发展。
6．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取得新成效。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矿山地质环境；建立健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监管信息系统，全面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责任机制，强化矿业权人主体责任，生产矿山必须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加强对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到2025年，完成全部“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历史遗留露天矿山和“2013年以来关停的露天矿山”治理任务。
7．提升矿产资源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健全完善矿业权出让管理制度，加强矿业权交易市场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精简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水平，配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监督功能的矿产资源管理系统，实现与辖区矿山的数据联通，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信息化管理水平。



“十四五”期间矿产资源规划指标表
	类别
	指标名称
	指标
单位
	指标值
	属性

	基础地质调查
与矿产勘查
	探矿权投放最大数
	处
	3
	预期性

	
	新增资源储量
	油页岩
	矿石/亿吨
	3
	预期性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矿山数量（采矿权最大数）
	个
	5
	预期性

	
	开采量
	地热
	万立方米
	10
	预期性

	
	
	矿泉水
	万吨
	5
	预期性

	
	
	建筑石料用灰岩
	万吨
	200
	预期性

	矿业转型升级
与绿色矿业
发展
	中型以上矿山比例
	%
	100
	预期性

	
	生产矿山绿色矿山建设比率
	%
	100
	预期性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
历史遗留露天矿山治理率
	%
	100
	预期性

	
	“2013年以来关停的露天矿山”治理率
	%
	100
	预期性


[bookmark: _Toc14216][bookmark: _Toc31416]（二）展望目标
到2035年，地质工作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显著，矿产资源结构布局稳定成型，矿业开发集聚效应、规模效应进一步显现，矿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新建矿山全部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形成绿色矿业发展新格局。矿产资源管理和矿业权市场监管制度更趋完善，绿色、安全、创新、协调的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bookmark: _Toc26583][bookmark: _Toc14611]四、总体布局
落实全县高质量发展战略，服务于全县重大工程建设，强化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保障矿产资源有效供给。根据成矿地质条件、资源分布特点，统筹全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优化勘查开发区域布局。
[bookmark: _Toc31670]（一）矿种勘查开发调控方向
结合我县实际，合理确定重点、限制、禁止勘查开采矿种。
重点勘查矿种：地热、油页岩、矿泉水；
重点开采矿种：地热、建筑石料用灰岩；
禁止勘查开采矿种：刚玉（蓝宝石砂矿）、膨润土、硅藻土、可耕地用粘土等。
围绕重点勘查矿种，加强财政资金投入，提供更多基础地质资源信息，优先矿业权投放，促进社会资本投入勘查开采，同时严格规范矿业权人准入条件，提升勘查开采质量和水平。对总量控制的矿种严格落实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提出的总量调控指标要求，科学论证资源供需形势，对其开采总量进行调控，同时进行资源环境承载力论证，以保护生态环境。
[bookmark: _Toc18483][bookmark: _Toc15841]（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保护布局
根据我县矿产资源分布特点和相关产业空间布局，结合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划定以下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引导和支持各类生产要素集聚，优化资源配置，引领和促进矿业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1．重点勘查区。重点勘查区作为重点勘查任务部署、重大项目安排的优先区域，加强探矿权投放，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勘查，全面实施绿色勘查，推动统筹部署、精细勘查，实现找矿突破。完善探矿权管控措施。支持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支持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加强深部地质找矿重大科技攻关，全面提升自主创新与支撑发展能力。根据我县以往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预测，结合成矿地质条件和勘查成果信息，在全县地热成矿条件有利、找矿前景良好的区域，划定1处地热重点勘查区。
——乔官地区地热重点勘查区。位于县域中部乔官镇一带，面积99.15平方千米。该区位于鲁北地热区、鲁西地热区和沂沭断裂带地热区的交汇部位，具有良好的地热生成环境和赋存条件。
2．勘查规划区块。落实上级划定的勘查规划区块，结合成矿地质条件和以往勘查成果信息，划定全县勘查规划区块范围。
（1）勘查规划区块划定情况。本次规划期间共设置勘查规划区块3个，涉及矿种3个，其中地热1个，矿泉水1个，油页岩1个，均为空白区新设区块。
——乔官地区地热资源普查。位于县域中部乔官镇一带，在重点勘查区“乔官地区地热重点勘查区”内，勘查区块面积61.4平方千米，勘查矿种为地热资源。
——五图地区油页岩普查。位于城区东南部西上疃村一带、原五图煤矿周边，勘查区块面积16.94平方千米，勘查矿种为油页岩。
——方山地区矿泉水资源普查。位于县域中部方山一带，勘查区块面积8平方千米，勘查矿种为矿泉水资源。
（2）管理措施。一是探矿权的投放考虑与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结合矿业权市场需求，制定探矿权年度投放计划，做到有序投放，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公告。二是每个勘查规划区块只设一个勘查主体，探矿权人或委托的勘查单位必须具有矿产勘查工作所需的相应人员技术力量和勘查资金。除国家投资项目有关规定外，必须严格限定勘查时限，明确勘查周期。拟投放探矿权应与勘查规划区块范围一致，不得变更矿种，不得降低勘查阶段。严格探矿权出让交易监管，建立和完善勘查规划区块动态管理机制。三是探矿权出让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进行，严格限制探矿权协议出让。四是严格矿产资源勘查准入，坚持绿色勘查，依据合同对勘查进度和勘查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3．重点开采区。将重要矿产集中分布的区域、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的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域以及需加强监管、促进矿产资源规模开采集约利用和有序开发的区域划定为重点开采区。以加强矿产资源监管，保证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重点开采区内要合理规划开采布局，加大矿业权投放，保障资源供给，重点开采区范围外不得新设砂石类矿产等露天采矿项目。实施“净矿”出让，新建矿山规模应达到中型以上。加强资源科学开采，推广先进选冶技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大力实施资源规模开发和产业集聚发展。落实1处潍坊市规划划定的砂石类重点开采区。
——杏山—蟠龙山石灰岩重点开采区。位于县域中部营丘镇、鄌郚镇一带，开采区面积43.2平方千米。在该区内计划投放采矿权，拟设开采规划区块2个，均为空白区新设。
4．开采规划区块
（1）开采规划区块设置情况。杏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区位于鄌郚镇秦家庄一带，开采规划区块面积0.64平方千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据估算，矿区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潜在资源量500万立方米。蟠龙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区位于营丘镇李官庄一带，开采规划区块面积0.31平方千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据估算，矿区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潜在资源量408万立方米。
（2）管理措施。开采规划区块投放综合考虑矿种开发总量调控、采矿权总数控制、划定的重点开采区及下一步开发利用布局等要素，制定采矿权年度投放计划，做到有序投放，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公告。采矿权出让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进行，严格限制采矿权协议出让。采矿权投放时严格落实规划区块划定的范围，不得变更规划区块确定的开采主矿种，严禁大矿小开、一矿多开。
[bookmark: _Toc31097][bookmark: _Toc9772]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bookmark: _Toc27745][bookmark: _Toc3609]（一）开发利用与保护方向
加强资源优化配置。规划1处重点开采区，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重点开采区作为矿产资源开发重点监管区域，严格按照规划区块设置、投放采矿权，引导和支持各类生产要素集聚，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和集约利用，稳定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打造新型现代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示范区。
[bookmark: _Toc20719]（二）开发利用强度调控
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要求，实行开采总量管理，落实省、市分解开采指标，对全县开采矿种设定约束性总量调控指标。
实施矿产资源开发总量管理，推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合理调控全县建筑石料用灰岩开发强度，严格落实上级开采总量指标，控制开发强度，调整产业结构，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砂石资源开发管理的意见》要求，合理规划，按需调控，有序投放，建设资源供应基地。
[bookmark: _Toc13012][bookmark: _Toc16766]（三）开发利用规模结构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省、市有关要求，坚持矿山设计开采规模与矿区储量规模相适应原则，结合省、市矿山开采现状，设置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标准。
1．矿山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规模化开采、集约化经营，到2025年底，重点开采区内拟投放的2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均建成中型以上矿山；探转采的地热、矿泉水资源按中型矿山规模进行开发。
2．产品与技术结构。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关键技术为中心，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支持矿山企业面向自身需求和发展需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升级矿山开采、选矿、加工工艺、技术装备，增强精深加工矿产品生产能力，优化产品结构。推动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延伸，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促进矿业产业链现代化。鼓励利用尾矿尾渣、石粉、泥粉、建筑垃圾等研发新型建筑材料。推动砂石生产企业与废石、尾矿产生企业开展合作，大力推广相关先进技术产业化应用，促进跨行业、跨领域的产业协同和政策协同，更好更快地推进砂石产业合理有序发展。
3．新建矿山准入条件。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办法及意见，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积极推行“整体出让、整体开发”模式，严控执行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储量、开采规模、技术经济指标等开采准入条件，确定全县建筑石料用灰岩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为200万吨/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原则上不少于10年。
[bookmark: _Toc21262][bookmark: _Toc10232]（四）矿产资源规范利用
1．节约集约利用。加强政府引导，推广矿产资源先进适用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推进技术与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融合，开展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技术攻关，提升新建矿山“三率”水平。支持新建矿山企业自主创新，加强对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废石的二次资源利用，推广无尾无废矿山建设，提高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落实企业节约与综合高效利用矿产资源的主体责任，完善鼓励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水平的经济政策，探索建立激励约束和考核奖惩体系。
2．规范资源开发利用。建筑石料用灰岩集中开采区要严格管理。依据环境保护和运输半径合理规划砂石开采布局，在“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严禁设置开采建筑石料等露天矿山。合理划定开采规划区块，制定分时序出让计划。
综合运用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等手段，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大型骨干企业，打造开采规范、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集约高效的大型矿山企业。推进砂石集约化、规模化、基地化生产。支持已关闭、废弃或采矿权已灭失采石场的剩余和毗邻资源再利用，在完善相关手续后，依法依规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重新出让采矿权，促进资源科学合理安全再利用。
[bookmark: _Toc29701][bookmark: _Toc2389]六、矿业绿色发展
[bookmark: _Toc16031][bookmark: _Toc10123]（一）绿色勘查
严格执行绿色勘查规范，发挥绿色勘查示范项目引领作用，全面实施绿色勘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勘查活动的全过程，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勘查活动中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依靠科技和管理创新，采用新手段、新方法、新工艺、新设备，推广新勘查技术，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污染和破坏。统筹兼顾勘查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尊重勘查活动所在地民俗，构建和谐勘查氛围。
勘查责任主体应制定有关勘查生态环境保护、土地复绿等规章制度和保障措施，将绿色勘查管理内容融入日常工作，明确责任，强化管理措施，保障投入及时到位。
建立绿色勘查监管制度，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区域内的绿色勘查工作进行动态监管，督促勘查施工单位认真执行绿色勘查设计要求及规范标准。
[bookmark: _Toc17406][bookmark: _Toc32511]（二）绿色矿山
1．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到2025年，规划的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树立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型绿色矿山典范。
2．构建矿业绿色发展新机制。坚持转方式与稳增长协调推进，坚持绿色转型与管理改革相互促进，落实矿产资源支持政策，保障绿色矿山建设用地，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对实行总量调控矿种的开采指标、矿业权投放，优先向绿色矿山安排。健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完善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完善配套激励政策体系，激发矿山企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矿业绿色发展。
[bookmark: _Toc6868][bookmark: _Toc6148]（三）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1．新建矿山。严格矿山准入条件，新建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要求。坚持源头预防和治理，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制定新建矿山从生产到闭坑矿区生态保护修复的全过程规划，形成“采前有规划，过程能控制，采后可修复”的准入制度。
停采或关闭后，必须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有关规定。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的治理原则，全面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恢复责任制，强化对采矿权人主体责任的社会监督和执法监管，检查结果定期向社会公示。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使用，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强化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加强监测力量，加快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
2．废弃矿山。开展新一轮矿山地质环境调查，进一步查清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底数，科学制定修复计划，有计划、有重点地完成全部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工作。
[bookmark: _Toc7540][bookmark: _Toc20091]七、规划实施与管理
[bookmark: _Toc7452][bookmark: _Toc14004]（一）加强组织领导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进一步明确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职责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做好政策衔接。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认真落实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要第一时间组织研究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共同推进规划实施。
[bookmark: _Toc28859]（二）强化实施保障
《规划》经审批发布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当及时牵头分解落实总体目标和任务。对财政出资安排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等工程，按年度计划安排实施，推进项目落地落实，并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年度计划。加强矿业权出让，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等工程项目实施的规划审查，树立规划的权威性，切实发挥管控作用。要建立规划调整机制，要调整规划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县政府提出调整申请，经县政府同意后生效，涉及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做出对应调整。
[bookmark: _Toc650]（三）实施监督评估
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严格履行矿产资源规划的管理职能，优化人员力量部署，强化重点区域规划监督管理，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强化检查监管，及时纠正违反《规划》的各种行为，确保规划全面落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定期开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加强规划落实情况的调研、监测、统计和分析，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完善规划实施工作安排，为矿产资源管理决策和规划调整、修订提供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
[bookmark: _Toc22984]（四）完善政策支持
落实规划实施管理相关工作经费，保障规划工作的顺利实施。遵循市场经济要求和矿业发展规律，探索制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市场化调节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和矿山企业投入中低风险矿产勘查开发。加强规划实施的科技支撑，探索推进相关信息系统建设，探索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体系，提升规划实施管理的动态监测、评估和预警技术水平。
[bookmark: _Toc22017]（五）注重宣传引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做好《规划》宣传解读工作，提高社会各界对《规划》的认知度，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矿业经济发展。积极组织参加省、市相关培训指导，分析规划实施及监测评估典型案例，学习先进经验，凝聚矿产资源管理改革的共识与合力，为《规划》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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